化学化工学院公共服务工作登记表
	姓　名
	
	职　称
	
	工　号
	

	公共服务积分计算办法（试行）
	2016年度积分登记

	序号
	项目
	积分标准
	情况说明
	公共服务积分

	
	
	
	
	个人申报
	审核结果
	审核人

	1
	国家级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100
	
	
	
	

	2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督学、国家基金评审组成员
	100
	
	
	
	

	3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100
	
	
	
	

	4
	国际、国内学术机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或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主编、副主编
	100
	
	
	
	

	5
	国际、国内学术机构委员会委员或国际、国内学术期刊委员
	80
	
	
	
	

	6
	省级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省级研究学会会长，省科协主席、副主席及省督学
	100
	
	
	
	

	7
	教师在省级及以上媒体进行系列讲座、开办专栏等
	100
	
	
	
	

	8
	在科普推广、科协活动、科技成果的转换、扶贫等社会服务方面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情况
	100
	
	
	
	

	9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
	40
	
	
	
	

	10
	在国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
	30
	
	
	
	

	11
	参与组织学术会议、论坛等筹备工作（按次计，每次20）
	20
	
	
	
	

	12
	科研团队负责人、党支部书记
	50
	
	
	
	

	13
	工会副主席、实验教学小组组长
	40
	
	
	
	

	14
	工会委员、支部委员、兼职班主任
	30
	
	
	
	

	15
	参与教授接待日及学院组织的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活动（按次计，每次10）
	10
	
	
	
	

	16
	给本院学生讲座、报告（按次计，每次10）
	10
	
	
	
	

	17
	参与院工会组织的校级以上文体比赛（按次计，每次10）
	10
	
	
	
	

	18
	给本院学生命题（按次计，每次10）
	10
	
	
	
	

	19
	评阅试卷（按次计，每次10）
	10
	
	
	
	

	20
	监考（按次计，每次10）
	10
	
	
	
	

	21
	学院安排的临时性工作（按次计，每次10，每人不超过3次）
	10
	
	
	
	

	22
	其他
	酌情核算
	
	
	
	

	个人申报
	总积分
	申报人签名
	学院审核意见
	总积分
	备  注

	
	
	
	
	
	




